標準16.2


報 失 物 品 待 尋

現有中心會員遺失下列物品，

如有拾獲，請與中心職員聯絡。

遺失日期
失  物
備  註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報失處理：若有服務使用者報失物品而要求中心代尋，將登記於「報失物品待尋」紀錄表中，並張貼於中心告示板；如兩個月後仍未有消息，則作放棄追究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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